
北京中医药大学 
毕业生就业工作实施细则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国务院“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要求，落实《关于做好当前

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7〕28 号）、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号）、教育部

《关于做好 2019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的通知》（教学〔2018〕8 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规范

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工作的通知》（京教学〔2018〕

3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

统一标准，简化程序，确保就业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有效维

护毕业生就业权益，做好就业服务工作，促进毕业生高质量

就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实施细则旨在引导毕业生自觉把个人发展

与国家需求相结合，到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领域、社会基层及

学科专业领域建功立业。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范围为：按照国家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计划招收的具有学籍资格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本科生、专科生。 

第二章  就业派遣手续 

第三条  学校对办理就业手续的毕业生进行资格审核，

按照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制度进行毕业生学历证书



电子注册，然后再办理就业手续。 

第四条  入学前未间断学业连续攻读或参加工作并未

落户的毕业生，其生源地为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入学前有过

工作经历并已在工作地落户（非集体户口）的毕业生，原则

上以其工作单位户籍所在地为生源地，但毕业后确定户口档

案不再回原工作所在地就业的，则生源地以本科入学前户籍

所在地为准。 

第五条  派遣是指用人单位接收毕业生户口档案关系

并签署《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毕业生就业协

议书》或《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以下

均简称为“三方协议”），学校在学生毕业时直接将毕业生的

户口和档案转至用人单位。经学校派遣的毕业生获得《就业

报到证》，到户口管理部门和档案管理部门办理户口、档案签

转手续。 

第六条  二次派遣（以下简称“二分”）是指毕业生毕业

时以出国留学或签劳动合同、开具用人单位证明、自主创业、

自由职业等形式实现就业时，需将户口和档案派遣回生源地，

由生源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负责在省内为其办理推荐、派

遣等与就业相关的工作。 

第七条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定向

生履约管理的通知》（京教学〔2017〕4号）要求，少数民族

骨干计划等培养方式为定向、委培的毕业生严格按照定向、

委培协议就业。 

第八条  毕业生派遣至非生源城市就业的，须提供当地



人力社保部门接收函或具有相应效力的材料。 

第九条  属于北京知青子女、支边子女、父母调京的子

女以及夫妻一方在京有常住户口的非北京生源毕业生按《北

京市人事局关于接收家庭有实际困难非北京生源毕业生的

有关问题的通知》（京人发〔2000〕6 号）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  结业生就业时如有需求可申请办理派遣手续

（《就业报到证》上注明“结业生”），并须如实告知用人单位；

学校上报就业方案前仍未落实接收单位的，其户口和档案关

系转回生源地。 

第十一条  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毕业生，离校时将户口

和档案关系转回生源地。 

第十二条  学校报送就业方案为考研、考博的毕业生，

确定录取后提出不再攻读的，回生源地就业；中途退学的研

究生按已有毕业学历和就业政策可以就业的，可办理回生源

地的就业手续（《就业报到证》上注明“退学”）。毕业后，拟

考研、拟出国（境）的京外生源毕业生应办理二分回生源地

手续。 

第十三条  获得我校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的毕业

生（以教务处核定的最终结果为准），原则上不予以调整就业

方案，不能领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和《三方协议》。如遇

特殊情况确需调整就业方案的，需个人提出申请，在征得毕

业生所在学院同意后，方可领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和《三

方协议》；如已被高校接收录取，提出调整就业方案的，除征

得所在学院同意外，另须提交录取高校招生部门同意取消录



取的证明。 

第十四条  对于离校时尚未落实就业单位的北京生源

毕业生，应将档案转回户籍所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毕

业生就业工作部门。对于 10 月底前尚未落实就业单位的京

外生源毕业生，应在当年 12 月 31 日前到校办理将其户口、

档案二分回生源地手续，待落实单位后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五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关于普

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办理就业手续的通

知》（教学厅〔2009〕5号）的相关规定，毕业时参军入伍并

被确定为预定兵的毕业生，档案由学校所属区的武装部门转

至服役部队。在入学时已将户口迁至学校的，要将户口迁回

原籍。服役期满后的就业手续办理，按有关政策执行。 

第三章 违约管理 

第十六条  毕业生已与学校、用人单位签署《三方协议》

后又申请调整就业去向的，视为违约。毕业生应诚实守信，

自觉维护就业秩序，按照《三方协议》就业，严格控制擅自

违约行为，建立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长期互信。毕业生签

订《三方协议》后，学校原则上不予调整就业单位。 

第十七条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后，因特

殊原因确实需要申请调整就业去向的（或从学校领取《三方

协议》后，未与用人单位签署但需要调整就业去向的），毕业

生需首先向所在学院报告，再与用人单位协商并征得对方同

意，然后准备如下材料到就业指导中心办理相关手续： 

1、《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生违约申请表》； 



2、原用人单位出具的同意解约函（须有单位公章），说

明违约责任和违约原因； 

3、新用人单位的同意接收函等录用证明； 

4、原签署完成的《三方协议》（三联均需归还）。 

第十八条  符合以下情况的毕业生可申请调整就业去

向： 

1、被公务员、参公管理的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录用的； 

2、新就业单位在北京以外地区的； 

3、考上研究生或出国（境）深造的； 

4、由用人单位提出且非毕业生自身因素解除协议的； 

5、其他需符合国家就业导向的。 

第十九条  与以下用人单位签约的毕业生，不再调整就

业去向： 

1、公务员或参公管理的机关单位； 

2、军队； 

3、地方选调生项目； 

4、其他就业政策、法规规定的不能调整去向的就业项目。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毕业生，报北京市教委批

准，学校将其户口、档案关系转至生源地。 

1、在就业中不顾国家需要，坚持个人无理要求，给学校

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的； 

2、其他违反毕业生就业政策、法规规定的。 

第四章 报到证办理 

第二十一条  毕业生报到期限为一个月，逾期不报到，



责任自负。报到后因不服从安排、提出无理要求，被用人单

位退回的毕业生，学校不再负责其就业，将其户口、档案转

回生源地。 

第二十二条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并办

理了《就业报到证》，如无特殊情况不予调整。因特殊情况需

要调整改派的，由毕业生提出改派申请，学校提出调整意见

（其调整必须符合国家就业政策导向），经北京市教委同意，

为其办理调整改派手续。毕业生调整改派须在报到证签发之

日起一年内办理，已派遣且办理转正定级手续的毕业生，不

予办理调整改派手续，其调整按在职人员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未就业毕业生在毕业两年内可办理派遣

（改派）至用人单位的就业手续，毕业超出两年办理二分手

续；已派遣的毕业生，符合改派条件的，毕业两年内可办理

改派至用人单位就业手续，毕业超出两年办理二分手续。 

第二十四条 毕业后一年以内遗失报到证的，可持本人

毕业证、有效身份证件和个人申请书到就业指导中心申请补

办报到证。 

第二十五条 列入我校当年就业方案的全日制毕业生，

已办理过报到证，不慎遗失的，可申请办理遗失证明。 

（一）2004 年（含）之后毕业的本科毕业生和 2005 年

（含）之后毕业的研究生毕业生，持本人毕业证、有效身份

证件和个人申请书到就业指导中心申请办理遗失证明。个人

申请书需说明原报到证派遣单位名称和遗失原因，如报到证

是由用人单位遗失的，需附用人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证明并



加盖公章。 

（二）2004 年之前毕业的本科毕业生和 2005 年之前毕

业的研究生毕业生，需持本人毕业证和办理申请到学校党校

办档案科查询本人派遣档案（代办需提供委托书及双方身份

证复印件），凭档案科出具的证明和本人派遣档案复印件到

就业指导中心办理。档案科出具的证明需包含本人毕业院校、

学历、专业、派遣单位名称、派遣日期、原报到证编号等相

关信息，并加盖公章。 

如毕业生在学校党校办档案科未查询到本人的派遣档

案，需到北京市档案馆查询。持北京市档案馆出具的相关证

明和本人派遣档案复印件到就业指导中心办理。北京市档案

馆出具的证明需包含本人毕业院校、学历、专业、派遣单位

名称、派遣日期、原报到证编号等相关信息，并加盖公章。 

第二十六条 就业指导中心接收报到证（派遣证）遗失办

理申请 10个工作日之内，将出具《关于办理毕业生就业报到

证遗失证明的申请》。毕业生持此申请到北京高校毕业生就

业指导中心办理遗失证明。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期间，如遇国家及北京市

教委毕业生就业政策调整和变化，以上级文件规定为准。 

第二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自 2019年 1月 21日起开始实

行。 
 


